
新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第 1次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0年 2月 3日(星期三)下午 2時整 

二、 地點：本局 402會議室 

三、 主持人：張主席旭彰 

四、 出席人員：詳如簽到表                              紀錄：王欣齡 

五、 報告事項：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如附件 1，P.3-4)。 

決議： 

(一)確認。 

    (二)請綜規科以下屆(110 年)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改選時達成任一性

別比例三分之一為目標，並依下列委員建議事項規劃辦理： 

       1、考量地緣及就近距離，主動邀請鄰近大專院校之女性專家學者及蒐

集臺北市、桃園市之女性環評委員名單，提供首長圈選參考。 

       2、請檢視「新北市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可否修正調

整，以利達成委員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之規定。 

    (三)請人事室於「各縣市環境影響評估委員會任一性別委員比例統計表」

增加總計人數及比例，以供參考。 

六、 討論事項： 

案由一：檢討改善本局各委員會委員任一性別比例未達三分之一案。 

說明： 

(一) 依據本府人事處 108年 1月 16日新北人企字第 1080103267號函辦理。 

(二) 查本局委員會總數共計 15個，截至目前為止，計有 13個委員會已符合性

別比例規定，符合比例為 86.67％。又查本局委員會委員總人數，男性委

員人數 150 人(比例：60.73%)，女性委員人數 97 人(比例：39.27%)，全

體委員人數已達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 

(三) 本局尚未符合性別比例之委員會為「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及「新北

市垃圾處理場(廠)回饋金管理及運用委員會」，其未達標準原因、具體改

善措施、預計符合日期等項目詳如性別比例一覽表(如附件 2，P.5-6)，擬



俟決議通過後回覆本府人事處。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廢處科研議「新北市垃圾處理場(廠)回饋金管理及運用委員會」

達任一性別比例三分之一之策進作為。 

(三)請綜規科以下屆(110 年)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改選時達成任一

性別比例三分之一為目標，並依本次報告事項決議之委員建議事項

規劃辦理。 

案由二：有關「新北市性別平等政策方針」本局 109年 1至 12月辦理情形案，

提請審議。 

(一) 依據本府 110年 1月 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7990號函辦理。 

(二) 查該方針伍、人身安全與環境篇，共列 8項工作重點，其中與本局業務相

關者為第 4至 8項(共 5項)。 

(三) 彙整本局 109 年 1 至 12 月辦理上述 5 項工作重點執行成果(如附件 3，

P.7-14)。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稽查科修正「營造性別友善職場」方案執行成果，增加目前輪值人

員任一性別人數比例、遭遇困境及因應作為，亦可從使用者觀點進

行訪談，了解女性輪值同仁需求，以作為空間改善等性別友善職場

環境之精進措施。 

(三)綜規科「培訓在地環境教育志工計畫」宣導海報，未來可考量以中老

年男性為拍攝對象，增加宣傳認同感。 

案由三、有關「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本局 109 年 1 至 12 月辦理情形案，提

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0年 1月 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027990號函辦理。 

(二) 本局 109 年推動性別主流化成果報告，內容包括亮點方案、性別平等專

案小組、性別意識培力訓練、性別影響評估、性別統計及分析、編列性別

預算等，業請相關權管單位填報並彙整(如附件 4，P.15-33)。 



決議：照案通過。 

案由四：有關本局性平亮點方案 109年 1至 12月執行情形案，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0年 1月 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027990號函辦理。 

(二) 本局 109 年性平亮點方案為綜規科所提「人民團體性平 1/3 翻轉環境素

養」，經彙整該計畫 1至 12月執行情形（如附件 5，P.34-35)。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綜規科於成果報告中增列補助條件、獲補助團體名稱及辦理活動、

課程內容等相關資料，並依據 109 年第 2 次會議決議，將滿意度及

性別認知(活動前及活動後)等問卷調查列入策進作為，並於 110 年

執行。  

案由五：修正本局 110 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之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

體措施規劃情形，提請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0年 1月 7日新北府社綜字第 1100023025號函辦理。 

(二) 本局 110 年性別主流化實施計畫工作項目規劃已於 109 年 9 月 2 日性平

專案小組第 2 次會議審議，因本府修正 110 年至 113 年推動各機關性別

主流化實施計畫，本局「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辦理項目，

增修為每年至少 4 類，總計至少 4 項，案經通報各單位研提 110 年工作

項目規劃情形並彙整(如附件 6，P.36-40)，擬俟審議通過後轉知本局各

單位據以執行。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 

案由一：為「本局 110年辦理性別影響評估計畫檢視成果案」，提請討論。 

    提案單位：秘書室 

說明： 

(一) 本局 110年施政計畫辦理性別影響評估案件共計 2件，(一)新北市低碳社



區推廣計畫-「低碳社區規劃師認證」、(二)環境公民參與推廣計畫。 

(二) 上述兩案已於 110 年 1 月 18 日經陳艾懃副研究員(本府性別人才資料庫)

完成程序參與，本局已採納意見並完成計畫調整，故依程序提報本專案小

組討論。 

決議：(一)照案通過。 

(二)請秘書室刪除「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備註欄之範例說明文字。 

附帶決議：嗣後臨時動議書面資料較多者，請當場進行 PPT 簡報，俾利委員了

解提案內容。 

案由二：為制定「新北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管理自治條例」草案，提

請審議。 

提案單位：廢棄物處理規劃科 

說明： 

(一) 依據新北市政府法制作業實務手冊 109年 10月(修訂 8版)辦理。 

(二) 依上開實務手冊規定，本市垃圾焚化廠焚化再生粒料使用管理自治條例

制定案須提由一級主管機關組成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該制定之內容

是否符合性別平等要求。 

(三) 擬俟審議通過後，簽請市長核准送本府法規會審議。 

決議：照案通過。 

八、 散會(3時 30分) 

附件：出列席人員名單 

一、 委員名單 

姓 名 出席名單 

張旭彰 張旭彰 

白曛綾 白曛綾 

張添晉 張添晉 

祝春紅 祝春紅 

徐慧怡 請假 



姓 名 出席名單 

朱益君 朱益君 

蔣本芝 蔣本芝 

郭淑萍 郭淑萍 

鄭博雄 鄭博雄 

白添富 白添富 

陳彥伶 陳彥伶 

王馨瑀 王馨瑀 

鍾淑芬 鍾淑芬 

王麗莉 王麗莉 

二、 列席單位名單 

單位 列席名單 

綜合規劃科 林股長宜香 

水質保護科 袁技正君秋 蘇約用人員士陽 

環境衛生管理科 王股長思凱 

清潔維護科 由蔣科長本芝列席 

環境庶務科 甯股長欣慧 

廢棄物處理規劃科 顏技正佳慧 顏技士淑婉 

環保稽查科 黃股長美玲 

低碳社區發展中心 曾股長柔瑜 

秘書室 陳書記宜婕 

會計室 由王代理主任麗莉列席 

 


